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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中转美国乘客注意事项 

 

香港航空敦促由加拿大机场中转到美国之乘客，必须严格遵守加拿大过境服务署 (CBSA)对于

中转乘客之入境规定。 

 

CBSA 要求所有香港航空由加拿大中转美国之旅客，必须持有有效之中转签证或者电子旅行许

可。因此，请确保中转到美国之旅客在旅行前已经持有上述中转签证或者电子旅行许可。 

 

未能出示有关许可者， 将不被接纳入境加拿大。 

 

同时， 香港航空亦不会对有关旅客作出任何形式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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